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盐工教〔2014〕46号 

 
 

盐城工学院学生校外分散实习暂行规定 

 

一、适用范围 

分散实习是指学生自主联系实习单位，由实习单位安排指导教师帮助学生完成主要

实习环节的实习形式。分散实习要求学生个人素质全面，专业基础扎实，安全意识及独

立工作、生活能力强。为进一步拓宽学生实习渠道和择业空间，加强对分散实习学生的

管理，保证学生实习质量和实习学生的安全，特制定本暂行规定。 

二、分散实习申请     

申请分散实习的学生，在填写《盐城工学院学生分散实习申请表》后，由学生本人

将分散实习申请表、实习大纲送到实习单位，实习单位在确认有条件满足实习要求的情

况下，指定一名中级技术职称以上的人员担任实习学生的实习指导人员，并将同意接受

学生实习的意见、要求以及指导人员名单反馈给学生所在二级学院。有关二级学院在接

到实习单位反馈意见后，方可批准学生前往实习。 

三、分散实习基本要求 

1.对学生的基本要求 

（1）学生取得校内实习指导教师确定的实习计划进度和实习指导书后，经学生所在

专业系主任签字认可和学生所在二级学院批准后，方可离校去实习单位实习。 

（2）实习期间学生应严格遵守实习所在单位的作息时间、安全制度、操作规程、保

密制度及其它各项规章制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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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尊重现场指导人员和相关人员的指导，虚心向他们学习，主动协助单位做一些

力所能及的工作，维护学校声誉。 

（4）在实习中，学生按实习大纲、实习计划进度和实习指导书的要求严肃认真地完

成实习任务，要逐日记录实习内容和心得体会，并结合自己的体会在实习结束时写好实

习报告。 

2.对校内实习指导教师的要求 

（1）校内实习指导教师事先应对实习生分散实习单位进行了解，确定其具备必要的

实习条件并做相关记录。 

 （2）校内实习指导教师根据实习大纲和实习任务，结合实习单位实际情况，与实

习单位、实习学生一起制订实习计划进度和实习指导书。 

3.对专业系的要求 

专业系应根据实习大纲及实际情况制定分散实习相应的要求、实习质量、考核办法

及实习学生安全保障措施等，并保证学生充分理解。 

4.对二级学院的要求 

（1）实习期间，学生所在二级学院应派校内实习指导教师不定期前往实习学生比较

集中的地区进行巡回检查指导，同时需对所有进行分散实习的学生加强监督、管理，以

确保实习质量和实习学生的安全。 

（2）学生所在二级学院负责与实习单位、学生共同协商落实学生的实习经费安排。 

（3）二级学院要严格控制分散实习学生比例，分散实习的学生原则上不得超过当年

实习学生总数的 30%。 

四、分散实习的考核 

1.学生必须完成实习的全部任务并提交实习报告方可参加考核。 

2.考核工作应在学生实习回校后 1 周内完成。考核可采用小型答辩、口试或其它形

式。 

3.考核小组一般不少于 3人。由实习指导教师、专业系负责人等组成。 

4.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分散实习学生实习成绩将不予认可： 

（1）没有参加实习或参加实习时间不足，没有完成规定实习任务的； 

（2）未经学院批准擅自进行分散实习或变更实习单位的； 



－3－ 

（3）未在本专业实习计划规定时间内按期返校的； 

（4）实习完成后不能提供个人实习相关材料的； 

（5）不服从学校、实习单位指导或违反实习单位管理规定的； 

（6）实习期间影响学校声誉或有其他违法违纪情况的。 

五、附则 

1.其它未尽事宜，按照《盐城工学院教师教学工作规范》执行。 

2.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 2014 年 12月 3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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